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渝建管〔2020〕28 号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延长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

有效期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委，两江新区、经开区、高新区、

万盛经开区、双桥经开区建设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，有力有序推进建设工程企业

复工复产，根据《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延期的通知》（建

司局函市〔2020〕38 号）和《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
房屋市政工程开复工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质函〔2020〕

10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研究决定，我委核发的建筑业

企业、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，有效期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6

月 30 日期满的，统一延期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；我委核发的安

全生产许可证，在疫情防控期间，有效期自动顺延至疫情防控结

束。相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、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将在重庆建



设工程信息网自动延期，证书无需更换，在此期间仍可用于工程

招标投标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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